
 

 

附錄 I  

 

二零二一年四月二十二日  委員會第 02 /21 號文件  

討論文件  

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 

可持續發 展委員會就管理即 棄塑膠  

展開公眾 參與  

目的  

 環 境 局 與 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邀 請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(委 員 會 )考 慮 展

開 公 眾參 與， 探討如 何 管 理 即棄 塑膠物 品 ，以 便建 議所需 管 理 方 法 ， 從 而

儘 量 減少 該類 物品對 環 境 和 可持 續發展 的 影響 。本 文件就 擬 議公 眾參 與 的

目標和範疇，臚列環境局與環保署所作建議，以供委員考慮。  

背景  

2 .  塑 膠 物 料 既 輕 便 又 廉 宜 ， 容 易 塑 造 成 各 式 物 品 ， 常 用 於 日 常 生 活  1。

然 而 ，大 量製 造和使 用 塑 膠 物品 ，亦是 塑 膠造 成污 染的主 因 ，不 但影 響 我

們 的 生態 系統 ，更會 危 害 動 物性 命和人 類 健康 。各 種塑膠 物 品中 ，即 棄 的

對 環 境尤 其有 害，因 為 它 們 一般 以價值 甚 低的 塑膠 製成， 難 以 分 類 和 分 揀

以 供 回收 ，以 致回收 成 本 效 益較 低。目 前 ，即 棄的 塑膠物 品 只 有 極 少 量 能

妥 善 回收 ，大 部分最 終 都 棄 于堆 填區甚 或 自然 環境 。即棄 塑 膠 物 品 的 普 及

亦變相鼓勵慣於浪費的生活方式。  

3 .  許多 司法管轄 區早已把 管理即棄 塑膠物品 列為首要 工作，並 已推出各

式 計 劃加 以應 對。不 同 司法 管轄 區在管 理 即 棄 塑膠 物品方 面 的近 年動 向 ，

載列於 附件  A。  

4 .  香 港 方 面 ，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九 年 間 本 港 堆 填 區 的 廢 塑 膠 處 置 量 激 增

36% ， 同 期 人 口 卻 只 增 加  7 . 5% 。 在 二 零 一 九 年 ， 堆 填 區 每 日 處 置 大 約

2  3 20  公 噸 廢 塑 膠 ， 約 等 於  155  部 雙 層 巴 士 的 總 重 量 。 政 府 一 直 推 廣 「 走

塑」文化，並鼓勵源頭減廢； 附件  B 載列與即棄塑膠物品相關且持續推行

的 措 施。 即 使 該等措 施 都 能 發揮 各自的 應 有效 用， 我們是 時 候 更 進 一 步 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部
分最常見的即棄塑膠物品包括購物袋、飲品樽、食品包裝、小膠袋、包裝、飲管、攪拌

棒和發泡膠外賣容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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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 訂 長遠 計 劃 以全面 管 理 即 棄塑 膠物品 。 過程 中， 我們必 須 動 員 社 會 各 界

積 極 參與 ， 從 而收集 大 眾 對 管理 方式、 範 疇、 緩急 次序和 時 間 表 的 意 見 。

因 此 ，我 們 建 議由委 員 會 展 開公 眾參與 ， 就如 何管 理即棄 塑 膠 物 品 集 思 廣

益。  

委員會公 眾參與的內容  

5 .  現建 議委員會 考慮在公 眾參與中 討論下列 與管理即 棄塑膠物 品相關的

重要事宜：  

( i )  應否管制即棄塑膠物品的使用？  

6 .  日常 生活中使 用的即棄 塑膠物品 種類繁多 。在香港 ，若按堆 填區處置

即 棄 塑膠 物品 的重量 計 算， 首三 位是塑 膠 袋、 塑膠 餐具和 飲 品塑 膠樽 。 我

們 是 區內 率先 管理廢 塑 膠的 地方 之一， 在 逾十 年前 已根據 《 產品 環保 責 任

條例》 (第 603 章 )，推行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，規定在貨品零售過程中必

須 就 每 個 派 發 的 塑 膠 購 物 袋 收 取 至 少 五 角 。 政 府 已 完 成 優 化 該 計 劃 的 檢

討 ， 確保 該計 劃能有 效 減少 塑膠 購物袋 的 使用 。 政 府亦正 徵 詢市 民及 相 關

業 界 的 意 見 ， 以 著 手 管 理 兩 類 即 棄 塑 膠 物 品 ， 分 別 是 ( a )飲 品 塑 膠 樽 ： 政

府 已 就推 行生 產者責 任 計劃 於二 零二一 年 二月 二十 二日展 開 為期 三個 月 的

公 眾 諮 詢 ； 以 及 (b )即 棄 塑 膠 餐 具 (即 來 自 全 港 飲 食 店 的 膠 叉 、 膠 匙 、 膠

刀 、 膠筷 、膠 杯、塑 膠 食物 容器 、膠碟 、 膠碗 、膠 蓋、塑 膠 飲管 和塑 膠 攪

拌 棒 )： 政 府 正 與 飲 食 業 界 商 討 禁 用 即 棄 塑 膠 餐 具 。 以 上 兩 類 即 棄 塑 膠 物

品 的 一 般 規 管 方 式 已 有 方 案 ， 待 諮 詢 持 份 者 以 商 定 細 節 後 即 可 執 行 。 此

外 ， 目 前 另 有 其 他 由 業 界 主 導 、 不 屬 規 管 性 質 的 措 施 ， 例 如 「 走 塑 走 即

棄」的推廣教育活動等。  

7 .  除上 述物品外 ，還有許 多其他常 用的即棄 塑膠物品 。例子包 括：非飲

品 類 產品 的塑 膠樽； 派 遞服 務、 物流服 務 和電 子商 貿服務 所 用的 包裝 ； 個

人 護 理及 化妝 用品所 用 的塑 膠； 與食物 及 飲品 相關 的包裝 ； 各行 各業 的 特

有 用 品， 例如 酒店提 供 的盥 洗用 品、零 售 與市 場 推 廣業使 用 的宣 傳物 品 ；

以 及 禮品 包裝 、裝飾 、 其他 慶祝 用品等 節 慶和 娛樂 用品。 管 制該 等物 品 的

使 用 ，而 最終 目標是 淘 汰 當 中部 分物品 ， 亦是 其他 地方的 常 見做 法。 話 雖

如 此 ，我 們必 須承認 部 分物 品至 少在可 見 的將 來仍 然無法 淘 汰， 原因 有 許

多 ， 包 括 該 等 物 品 用 於 保 障 人 類 健 康 和 福 祉 (例 如 醫 療 用 注 射 器 和 個 人 防

護裝備物品 )，特別是全球現正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大流行，又或是有關

物 品 沒 有 其 他 合 理 的 替 代 品 。 若 要 管 制 即 棄 塑 膠 物 品 的 方 式 更 易 令 人 接

受 ， 便須 在廣 納民意 後 以 務 實的 態度界 定 管制 範 疇 。社會 各 界必 須明 白 ，

管 制 即棄 塑膠 物品的 使 用， 目的 並非是 要 全面 禁用 塑膠， 而 是要 杜絕 任 意

濫用塑膠的行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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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為識 別須予處 理的即棄 塑膠物品 ，建議可 訂定一套 評估準則 ，並可參

考以下例子：  

準則  闡釋  例子  
(a)  是否有替代品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 能 以 合

理 的 替 代 品 取 代 塑 膠 作

為制造物料。  

以 棉 袋 取 代 即 棄 塑

膠袋  

(b)  隨處棄置／進

入海洋環境的

機會  

輕 便 的 即 棄 塑 膠 物 品 隨

處 棄 置 的 機 會 較 大 ， 因

而 對 海 洋 環 境 造 成 更 大

威脅。  

膠 袋 和 塑 膠 包 裝 是

常 見 的 海 洋 塑 膠 廢

物  

(c)  運作需要  某 些 行 業 或 許 必 須 採 用

即 棄 塑 膠 物 品 才 能 滿 足

基本運作需要。  

包 裹 銅 線 的 塑 膠 、

塑 膠 喉 管 、 儲 存 化

學品的塑膠容器  

(d)  健康影響  基 於 衛 生 理 由 ， 要 淘 汰

醫 療 相 關 的 即 棄 塑 膠 物

品或更困難。  

口 罩 、 注 射 器 、 個

人防護裝備  

(e)  可回收程度及

回收出路  
部 分 即 棄 塑 膠 物 品 由 價

值 甚 低 和 難 以 回 收 的 塑

膠 製 成 ， 未 能 輕 易 分 類

和分揀以供回收。  

塑膠包裝  

 

( i i )  應以什麼方式管理即棄塑膠物品？  

9 .  按 照 項 目 ( i )下 所 列 準 則 ， 便 可 識 別 一 批 須 予 處 理 的 即 棄 塑 膠 物 品 (下

稱 「 目 標 物 品 」 )。 由 於 涉 及 的 即 棄 塑 膠 物 品 種 類 繁 多 ， 故 此 必 須 訂 定 緩

急 次 序， 讓市 民有時 間 逐 步 改變 使用該 等 物品 的習 慣。在 公 眾參 與的 這 部

分，我們建議搜集公眾對以下事項的意見：  

 ( a )  應以什麼方式 (自願或規管 )管理項目 ( i )下識別的即棄塑膠物品；  

 ( b )  哪類塑膠物品 (例如在堆填區處置量較高者 )須及早處理；以及  

 ( c )  哪類塑膠物品較易受管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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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.  對於 項目 ( i )下 識別的每 種目標物品，社會 各界須考慮在管制 上究竟應

採 取 規 管 措 施 (一 般 涉 及 收 費 、 禁 令 、 產 品 須 符 合 的 要 求 等 )、 非 規 管 措 施

(例 如自願 約章、教 育活動 )，抑或分 階段方 式 (即由非 規管措 施逐步變成規

管 措 施 )。 其 他 地 方 的 經 驗 顯 示 ， 規 管 措 施 較 常 用 於 管 制 塑 膠 購 物 袋 、 飲

品 塑 膠樽 、酒 店提供 的 即 棄 盥洗 用品、 氧 降解 塑膠 等。可 是 ， 推 行 規 管 措

施一般需時較長，必須留意。  

1 1 .  上文第 6 段提到本港早已設立制度規管塑膠購物袋。塑膠購物袋收費

計 劃 自 二 零 一 五 年 起 全 面 推 行 後 ， 塑 膠 購 物 袋 的 堆 填 區 處 置 量 已 下 跌

25%。 我 們 建 議 藉 是 次 公 眾 參 與 ， 搜 集 市 民 的 意 見 ， 研 究 如 何 優 化 現 行 計

劃 ， 例如 檢討 現有的 豁 免範 圍和 每個塑 膠 購 物 袋收 取五角 的 收費 水平 ， 以

維持計劃的成效。  

( i i i )  環保生活方式 — 公眾接受程度  

1 2 .  經 過 多 年 宣 傳 和 教 育 ， 公 眾 普 遍 已 經 非 常 熟 悉 「 惜 物 、 減 廢 」 的 概

念 ， 樂意 實 踐 更環保 的 生 活 方式 。「自 備 購物 袋」 是最深 入 民心 和廣 為 實

踐 的 環 保 概 念 之 一 ， 「 自 攜 水 樽 」 (使 用 可 重 用 水 樽 與 飲 水 機 )而 非 購 買 包

裝 飲 品， 則是 另一日 趨 普 及 的生 活習慣 。 我們 建議 借助是 次 公 眾 參 與 ， 進

一步推廣環保生活方式。  

1 3 .  上 述 自 備 ／ 自 攜 措 施 ， 並 無 要 求 公 眾 承 擔 任 何 額 外 成 本 (或 極 其 量 只

須 承 擔 最 低 成 本 )。 事 實 上 ， 在 推 廣 環 保 生 活 方 式 時 ， 甚 少 強 調 可 能 須 付

出 更 多 這 一 點 ， 唯 一 例 外 是 塑 膠 購 物 袋 征 費 ， 因 該 項 征 費 屬 經 濟 抑 制 措

施 ， 旨在 使公 眾減少 使 用塑 膠購 物袋。 然 而， 就即 棄塑膠 物 品 而 言， 若 以

其 他 原料 生產 或以其 他 產品 取代 該等物 品 ， 便 很可 能會招 致 額外 成本 。 塑

膠 的 生產 成本 低廉， 事 實 上 是即 棄塑膠 物 品在 市場 上大受 歡 迎 的 原 因 。 在

推 動 公 眾 共 同 管 制 即 棄 塑 膠 物 品 時 ， 有 必 要 讓 公 眾 得 知 在 成 本 方 面 的 影

響 。 在 公 眾 參 與 的 這 部 分 ， 我 們 建 議 就 項 目 ( i i )下 考 慮 的 方 式 和 大 眾 實 踐

環保生活方式所衍生的下列各項成本相關事宜，搜集公眾意見：  

 ( a )  公 眾 是 否 願 意 為 減 少 使 用 即 棄 塑 膠 物 品 而 承 擔 額 外 成 本 ， 其 形

式可能是法定征費或使用替代原料／產品的成本；  

 ( b )  公眾如願意，則可接受的額外成本幅度為何；以及  

 ( c )  消 費 者 選 擇 「 較 環 保 」 產 品 時 的 考 慮 因 素 (例 如 產 品 能 否 再 用 、

有 沒 有 採 用 「 環 保 物 料 」 、 包 裝 是 否 環 保 、 品 牌 對 「 環 保 責

任」的取態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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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.  公眾 對上述問 題的回應 ，與設計 合適工具 以管制即 棄塑膠物 品息息相

關 。 有關 回 應 尤其有 助 評 估 公眾 對收費 等 更嚴 格措 施的接 受 程 度 。 在 業 界

為 保 護環 境 而 設計／ 研 究 即 棄塑 膠物品 的 替代 品時 ，公眾 願 意 承 擔 的 額 外

成本幅度亦極具參考價值。  

公眾參與 的對象及模式  

1 5 .  管制 即棄塑膠 物品，定 必影響普 羅大眾的 日常生活 ，是次公 眾參與自

然 應 以市 民 為 主要對 象 。話 雖如 此，許 多 行業 亦 須 採用即 棄 塑膠 物品 ， 故

應 在 有需 要 時 諮詢業 界 。我 們也 建議以 額 外方 式搜 集公眾 意 見， 例如 進 行

隨 機 電話 調 查 ，並繼 續 探 訪 學校 以聽取 青 少年 的意 見。再 者 ，由 於我 們 建

議 借 助是 次公 眾參與 推 廣 環 保生 活方式 ， 因此 《公 眾參與 文 件 》 應 行 文 淺

白 ， 配上 吸引 的圖像 ， 並 輔 以有 趣的事 實 資料 及環 保要訣 ， 以 達 到 教 育 目

的。  

未來路向  

1 6 .  如委員贊同公眾參與議題及內容的上述建議，我們會展開以下工作：  

 ( a )  委 任 計 劃 總 監 ， 協 助 委 員 會 監 督 整 個 公 眾 參 與 過 程 、 擬 備 諮 詢

文 件 、 搜 集 並 分 析 收 到 的 意 見 ， 以 及 聘 用 服 務 提 供 者 進 行 隨 機

電話調查以搜集公眾意見；   

 ( b ) 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會 提 供 意 見 ， 以 助 擬 備 《 公 眾 參 與

文 件 》 、 為 公 眾 參 與 推 行 公 眾 互 動 階 段 和 在 考 慮 所 得 意 見 後 制

訂建議；以及  

 ( c )  制訂宣傳及公眾教育計劃，以配合公眾參與工作。  

公眾參與的主要行動時間表載於附件  C。  

徵詢意見  

1 7 .  請委員考慮上述建議。  

環境局／ 環境保護署  

二零二一 年四月  

 



 

 

附件 A 

 

不同司法 管 轄區管理即棄塑 膠物品的  

近年 動向 摘要  

 

司法管轄 區  管理即棄 塑膠物品的近年動 向  

全 球 — 《 巴

塞 爾 公 約 》

締約國  

2 021 年 1 月    必 須 獲 得 相 關 出 口 國 、 進 口 國 及 各 過 境

國 的 同 意 ， 才 可 越 境 轉 移 在 《 巴 塞 爾 公

約》下受管制的廢塑膠。  

 

中國內地  2 020 年 1 月    宣 佈 全 國 淘 汰 即 棄 塑 膠 物 品 的 計 劃 ，

由  2 020  年 年 底 起 逐 步 推 展 至  2 025  年 ， 涵

蓋以下產品：  

-  超薄／不可降解的塑膠袋；  

-  塑膠棉花棒；  

-  含微膠珠的日常化學產品；  

-  發泡膠餐具；  

-  不可降解的塑膠飲管；  

-  不可降解的塑膠餐具；  

-  不可降解的塑膠快遞包裝；以及  

-  酒店免費提供的塑膠物品。  

 

澳門  2 019 年 11 月  

 

 

 

2 021 年 1 月  

  塑 膠 購 物 袋 征 費 計 劃 在 《 限 制 提 供 塑 膠

袋 》 法 律 下 生 效 。 在 零 售 行 為 中 會 就 每

個提供的塑膠購物袋收取澳門幣  1  元。  

 

  禁止發泡膠餐盒進口和轉運。  

 

南韓  2 018 年 5 月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 019 年 1 月  

  宣佈一項計劃，主要目標如下：  

-  在  2020  年或之前以透明的飲品 PET  膠

樽取代一切有色的飲品 PET 膠樽；  

-  在  2022  年 或 之 前 將 塑 膠 杯 和 塑 膠 袋 的

用量減少 35%；  

-  將塑膠垃圾量減半；以及  

-  在  2030  年 或 之 前 將 塑 膠 回 收 率 增 至 七

成。  

 

  禁 止 在 大 型 商 店 和 超 級 市 場 使 用 即 棄 塑

膠 袋 ， 並 將 塑 膠 購 物 袋 收 費 計 劃 擴 展 到

烘制麵包餅食店。  

 

日本  2 019 年 5 月  

 

 

 

  採 取 《 塑 膠 資 源 循 環 策 略 》， 主 要 目 標 如

下：  

-  在  2030  年 或 之 前 將 即 棄 塑 膠 物 品 的 用

量累計減少  2 5%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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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20 年 7 月  

 

 

2 022 年 4 月  

-  在  2025  年 或 之 前 為 所 有 容 器 和 包 裝 ／

產品換上可重用／可回收的設計；  

-  在  2030  年 或 之 前 令 容 器 和 包 裝 的 回 收

率達到六成；以及  

-  在  2035  年或之前百分百善用廢塑膠。  

 

  零 售 商 須 就 每 個 塑 膠 購 物 袋 收 取 至 少  3  日

元 (約港幣兩角 )。  

 

  禁 止 商 店 和 各 行 各 業 免 費 提 供 即 棄 餐

具。  

 

歐洲聯盟  

(歐盟 )  

2 018 年 1 月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 019 年 6 月  

  採 取 《 循 環 經 濟 下 的 歐 洲 塑 膠 策 略 》， 目

標如下：  

-  在  2030  年 或 之 前 ， 歐 盟 市 場 上 所 有 塑

膠包裝均可重用或回收；  

-  減少消耗即棄塑膠物品；以及  

-  限制蓄意使用微塑膠。  

 

  發 佈 針 對 歐 洲 海 灘 和 海 洋 上 常 見 即 棄 塑

膠 垃 圾 的 《 即 棄 塑 膠 物 品 指 令 》， 該 指 令

就各種產品提出不同措施，例如：  

-  禁 止 使 用 ( 適 用 於 棉 花 棒 、 餐 具 、 飲

品 攪 拌 棒 、 飲 管 、 餐 碟 、 氣 球 杆 、 發

泡膠食物容器、氧降解塑膠產品 )；  

-  制 訂 產 品 設 計 要 求 和 加 強 回 收 ( 適 用

於塑膠樽 )；以及  

-  征 費 或 設 定 國 家 消 耗 上 限 目 標 ( 適 用

於塑膠購物袋 )。  

 

英國  2 018 年 12 月  

 

 

2 020 年 10 月  

 

 

 

2 021 年 4 月  

  發 表 《 英 國 處 理 資 源 和 廢 物 的 策 略 》， 概

述多項管理塑膠廢物的措施。  

 

  制 定 規 例 以 禁 止 英 國 企 業 供 應 或 售 賣 即

棄的塑膠飲管、棉花棒和飲品攪拌棒。  

 

 把 即 棄 購 物 袋 征 費 擴 展 至 所 有 零 售 商 ，

而英國的征費亦由 5  便士增 至 10  便士。  
 

加拿大  

 
2 017 年 6 月  

 

 

 

 

2 019 年 6 月  

  制 定 規 例 ， 禁 止 製 造 、 入 口 ( 在

2018  年  7  月 或 之 前 )和 售 賣 (在 2019  年  7  月

或 之 前 )含 微 膠 珠 的 盥 洗 用 品 ， 包 括 非 處

方藥物和天然健康產品。  

 

  宣 佈 計 劃 最 早 於 2021  年 或 之 前 禁 用 「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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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20 年 10 月  

害」的即棄塑膠物品。  

 

  宣 佈 計 劃 於  2030  年 或 之 前 達 致 零 塑 膠 廢

物 的 目 標 。 計 劃 的 主 要 部 分 是 禁 用 六 種

有 害 的 即 棄 塑 膠 物 品 ， 即 採 用 難 以 循 環

再 用 的 塑 膠 製 成 的 塑 膠 購 物 袋 、 飲 管 、

攪 拌 棒 、 六 環 圈 包 裝 、 餐 具 和 食 物 器

具 。 預 計 相 關 規 例 將 於 2021  年 年 底 有 定

案。  

 

西澳洲  2 018 年 7 月  

 

2 020 年 11 月  

  禁止零售商提供輕便塑膠袋。  

 

  公 佈 《 西 澳 洲 塑 膠 計 劃 》， 臚 列 短 期

( 2 020  年 至  2023  年 ) 和 中 期 (2 024  年

至  2026  年 )的 行 動 ， 目 標 是 淘 汰 下 列 塑 膠

產品：  

 

短期行動將淘汰：  

-  餐碟；  

-  餐具；  

-  攪拌棒；  

-  飲管；  

-  厚身膠袋；  

-  發泡膠食物容器；以及  

-  充氦氣球釋放儀式。  

 

中期行動將淘汰：  

-  保鮮袋；  

-  微膠珠；  

-  發泡膠包裝；  

-  膠柄棉花棒；以及  

-  氧降解塑膠。  

 

 

 



 

 

附件 B 

 

香港管理 即棄塑膠物品的持 續推行措施  

 

 

二零零九 年  

•  塑膠購物 袋收費計劃  

塑 膠 購 物 袋 收 費 計 劃 是 本 港 首 個 推 行 的 生 產 者 責 任 計 劃 。 首 階 段 收

費 計 劃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七 月 七 日 展 開 。 自 二 零 一 五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， 收

費計劃擴展至整個零售業界，所有零售商店均須參與。  

 

二零一八 年  

•  停售塑膠 樽裝水  

自 二 零 一 八 年 起 ， 政 府 處 所 設 置 的 自 動 售 賣 機 逐 步 停 售 容 量 為 一 公

升或以下的塑膠樽裝飲用水。  

•  增設飲水 機和加水站  

為建立 「自攜水樽」的文 化，環境保護署 (環保 署 )由二零一八 年起在

政府場地分階段加裝飲水機，並於郊野公園逐步增設加水站。  

•  「外賣走 塑  餐具先行」運 動  

為 鼓 勵 市 民 外 賣 時 「 走 塑 、 走 即 棄 」， 環 境 運 動 委 員 會 和 環 保 署 連 同

餐飲業界在二零一八和一九年合辦是項運動。  

•  「走塑沙 灘  餐具先行」運 動  

環 保 署 於 二 零 一 八 和 一 九 年 的 夏 天 在 各 個 公 眾 泳 灘 舉 行 是 項 運 動 ，

鼓 勵 市 民 和 泳 灘 附 近 的 食 店 避 免 使 用 或 派 發 即 棄 塑 膠 餐 具 ， 以 達 致

在沙灘源頭「走塑」。  

•  綠展隊  

減 廢 回 收 社 區 外 展 隊 「 綠 展 隊 」 分 階 段 成 立 ， 與 社 區 內 不 同 持 份 者

在源頭減廢、清潔回收方面更緊密合作。  

 

二零一九 年  

•  在政府場 地減少使用即棄塑 膠餐具  

政 府 自 二 零 一 九 年 起 已 停 止 在 大 部 分 政 府 處 所 及 食 堂 提 供 膠 飲 管 和

發 泡 膠 食 物 容 器 ， 亦 會 在 批 出 新 合 約 或 續 約 時 ， 就 避 免 使 用 上 述 即

棄餐具的安排訂立相關要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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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二零 年  

•  塑膠可回 收物料回收服務先 導計劃  

為 期 兩 年 的 先 導 計 劃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在 東 區 、 觀 塘 及 沙 田 逐 步 展 開 。

所 有 從 非 工 商 業 處 所 收 集 所 得 的 廢 塑 膠 會 製 成 再 生 原 材 料 或 再 造 產

品，以期得到妥善處理。  

•  「走塑」 學校午膳先導計劃  

計 劃 為 約 50 間 學 校 提 供 「 四 寶 」 (雪 櫃 、 電 蒸 櫃 、 洗 碗 機 及 消 毒

機 )，鼓勵學生使用可重用食物容器自備午膳。  

•  「減廢回 收 2 . 0」宣傳運動  

這 項 持 續 進 行 的 宣 傳 運 動 鼓 勵 市 民 「 惜 物 減 廢 」， 實 踐 綠 色 生 活 ； 宣

揚 「 慳 多 啲  點 止 三 色 咁 簡 單 」 的 訊 息 ； 以 及 發 放 減 廢 與 廢 物 回 收

的知識和最新資訊。  

•  社區回收 網絡的新品牌  

新 品 牌 「 6」 旗 下 的 22 個 「 回 收 便 利 點 」 和 超 過 100  個 「 回 收 流 動

點 」 (即 每 週 定 時 營 運 的 流 動 回 收 點 )自 二 零 二 零 年 年 底 開 始 逐 步 啟

用 ， 接 收 即 棄 塑 膠 物 品 及 其 他 價 值 較 低 的 可 回 收 物 料 。 連 同 九 個 現

有的「 回收環保站」 (前稱「 綠在區區」 )，新 的社區回收網 絡在推動

社區廢物源頭分類和乾淨回收的工作上發揮更積極的功能。  

 

二零二一 年  

•  「塑膠飲 料容器生產者責任 計劃」的公眾諮詢  

政 府 將 推 行 「 塑 膠 飲 料 容 器 生 產 者 責 任 計 劃 」， 要 求 持 份 者 共 同 承 擔

環 保 責 任 。 預 計 「 塑 膠 飲 料 容 器 生 產 者 責 任 計 劃 」 最 快 可 於 二 零 二

五 年 或 之 前 實 施 ， 視 乎 公 眾 諮 詢 所 得 意 見 和 提 出 最 終 建 議 須 經 循 的

立法程序而定。   

•  逆向自動 售貨機 (入樽機 )先導 計劃  

環保署 正進行為期一年的 逆向自動售貨機 (入樽 機 )先導計劃， 以評估

在本港實地應用的可行性及成本效益。  

•  校園安裝 智能飲水機先導計 劃  

8 0 所 中 小 學 在 計 劃 下 獲 贈 智 能 飲 水 機 ， 鼓 勵 學 生 培 養 「 自 攜 水 樽 」

的生活文化。  

•  就即棄塑 膠餐具的規管事宜 進行公眾諮詢  

政 府 計 劃 就 分 階 段 規 管 即 棄 塑 膠 餐 具 一 事 徵 詢 業 界 、 市 民 及 其 他 持

份 者 的 意 見 。 視 乎 收 到 的 意 見 和 隨 之 而 來 的 立 法 程 序 ， 期 望 首 階 段

規管工作可於二零二五年前後落實。  

 



 

 

附件  C  

 

可持續發 展委員會  

如何管理 即棄塑膠物品  

公眾參與 的行動時間表  

 

時間  行動  

二零二一年  

五月至八月  
• 委任計劃總監  

 

• 成立策略工作小組並委任增選成

員  
 

• 為公眾參與作準備，包括制訂工

作計劃、擬備《公眾參與文件》

和進行其他相關工作  
 

• 委聘服務供應商進行隨機電話調

查  
 

二零二一年  

九月至十一月  
• 在三個月內舉辦各項公眾互動和

宣傳活動  
 

• 進行隨機電話調查  
 

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 

至二零二二年二月  
• 分析所得意見並制訂建議  

二零二二年三月  • 公佈結果和建議  
 

 

 

 

 

 


